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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赣州市梅林组团控制性详细规划》

调整完善批前公示具体内容

一、调整完善事项

一是将控规范围周边新划入城镇开发边界的 190.32 公顷土

地纳入组团控规，实现组团城镇开发边界内用地控规全覆盖。

二是对组团内部部分公共服务设施布局进行优化调整。

公共服务设施优化调整用地共涉及 8个片区、23个地块，总

面积约为 85.09 公顷(约 1276 亩)。

二、拟调整完善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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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具体调整完善内容

（一）新划入城镇开发边界用地规划

1.用地布局规划

规划北部邻近红金工业园四期的用地规划为工业用地；

将北部、中部及义源片区邻近铁路、高速公路、电力高压线

的用地，按规定退让安全距离；

西部新增用地，主要为现状已建成区域；

将义源片区东部、城北大道东侧、赣县北高速公路出入口西

侧用地，规划为仓储物流、工业、公路附属设施等用地；

对于近期无开发计划、用地零碎且距城区较远或暂不明确用

地功能的，规划为居住和商业的混合用地。

2.规划指标确定

延续梅林组团控规规划指标体系及指标控制，同时落实新出

台相关政策。新增工业用地规划指标按照《赣州市人民政府关于

进一步加强工业用地节约集约利用的意见》要求，确定规划指标，

其它用地根据现状或相邻地块指标综合考虑。因新划入城镇开发

边界用地主要位于城区外围区域，建筑高度控制在 24-50米，局

部点缀公共建筑高度控制在 80米以内。

（二）公共服务设施布局优化调整方案

1.用地布局优化调整

片区 1：(1)将地块西侧 0.34公顷用地，由商业用地调整为

其他交通设施用地，保留现状新建成的市交警驾考中心；地块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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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闲置的 1.03公顷平整地，由规划的商业用地调整为一类工业

用地，以增加工业发展空间；(2)取消太阳坪路尽道路端路段，

将道路用地和防护绿地共 0.74公顷调整为工业用地，以减少交

通安全隐患、提高土地利用效率。

片区 2：(1)为保障国检中心发展用地，将江口塘路东侧 0.36

公顷社会停车场用地调整为科研用地，并与其北侧科研用地合并

为一个地块；(2)为充分利用新增城镇开发边界用地指标，将江

口塘路东侧、高新大道北侧新增城镇开发边界内 0.29公顷用地

调整为社会停车场用地，以弥补调出的社会停车用地。

片区 3：(1)在蓝天路南侧、赣南大道东侧居住地块，布局一

处 2公顷电力设施用地，以满足赣县区电力调度中心建设用地需

求；(2)将环卫用地等面积东移至百卉路西侧。

片区 4：(1)为保障赣县区八中八小建设用地，将清河路西侧

0.85公顷商业用地纳入八中八小建设范围，同时将该地块社区配

套服务设施东移至燕塘北路西侧商业地块；(2)为解决八中八小

拆迁安置和城区公办幼托用地，将园丁路北侧、燕塘北路东侧邻

路 2.09公顷用地调整为居住用地和 0.76公顷幼儿园用地；(3)

为弥补因调整而减少的公共设施，将园丁路北侧、燕塘北路东侧

的 0.46公顷公园绿地等面积调整至燕塘北路西侧；将 0.51公顷

消防设施用地等面积调整于清河路西侧、南井路北侧；将 1.30

公顷街道服务中心用地调整至金龙路北侧。

片区 5：(1)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，将闻忆路与长岭路交叉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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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移，尽量保障已出让的九鼎公司宗地完整性；(2)为保障稀金

产业学院用地，取消闻忆路北段，并将长岭路北侧、科研用地西

侧居住用地(2.61 公顷)、赣州玖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东侧小

学用地(3.13 公顷)和西侧居住用地(1.81 公顷)调整为高教用

地(7.55 公顷)；(3)为弥补因调整而减少的公共服务设施，将小

学调整至原看守所（已搬迁）用地、邻里中心调整至崇俨路西侧。

(4)为保障梅林组团居住用地与教育用地保持平衡，拟在城北片

区将 ML13-04-01地块职教用地(9.72公顷)调整为居住用地（现

状为农林用地）。同时，为保障新增居民的公共服务设施需求，

将 ML13-02-04地块绿地（0.48公顷）和 ML13-02-03地块（2.39

公顷）合并为小学用地，班级数由 24班扩大至 30班，绿地等面

积调整至 ML13-04-01地块。经核算，调整后中小学均满足此次

增加居住人口的需求。

片区 6：(1)为解决已拆迁的赣县区基督教灵恩堂安置新建用

地，为基督教众提供活动场所，将桃花路西北侧用地 0.17公顷

用地由社会福利用地调整为宗教用地；(2)为提供更好的社会公

共停车服务，满足 323国道西侧片区停车需求，将规划一路北侧

0.45公顷商业用地调整为社会公共停车场用地。

片区 7：(1)为盘活现有土地资源，将原龙城酒店用地调整为

居住用地，同时将小学南侧居住用地调整为小学地，调整后小学

用地规模不变；(2)为减少征地拆迁成本，加快城市更新建设。

将慧思路北移至现状公共通道，同时将慧思路南侧社区服务、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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园绿地和社会停车用地调整至赣新大道南侧行政办公用地（原区

审计局，现已搬至区行政中心办公）和规划的商住用地内（已大

部分完成拆迁，目前闲置）。

片区 8：为了充分利用闲置土地，加快城市建设，将文化设

施用地等面积东移，地块西部规划为商住用地并配套建设邻里中

心，调整后文化设施用地面积保持 2.28公顷不变。

2.规划指标调整

本次优化调整后用地规划指标参照现行控规规划指标或相

邻地块指标确定。对于新增的其它用地，根据现行控规和规划技

术要求，确定相应的规划指标。

工业用地指按政策要求确定，容积率≧1.2，建筑高度≦32

米；居住用地容积率控制在 1.5-2.2，建筑高度 24-80米；商业

用地容积率≦1.2，建筑高度≦40米；高等教育用地容积率≦1.2，

建筑高度≦50米，文化用地容积率≦1.5，建筑高度≦24米；中

小学用地≦0.7，建筑高度≦24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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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：规划调整完善前后示意图

调整完善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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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整完善后


